
■ 法院审理

情感咨询类服务合同关系

具有人身属性， 虽然此类行为

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存在一定程

度的偏离， 但并未实质性违反

社会公序良俗原则， 且现行法

律、 行政法规并不否定履行带

有一定人身属性的服务合同 ，

故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下所建

立的此类合同， 应属有效。

同时， 情感咨询类服务合

同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合同的

签订和履行需要消费者对服务

机构或提供服务的人员有较强

的认同感和信赖感， 并且没有

明确的服务标准可以参照， 情

感挽回 、 情感困惑是否解决 ，

缺少具体的衡量和评价尺度 ，

故法律层面上难以界定和评价，

实践中易产生纠纷。

如本案中， 案涉服务合同

既未明确约定服务标准， 原告

也不能举证证明被告向其承诺

过服务合同可到达恋爱成功的

特定目的， 双方就服务内容及

效果各持己见。 因此， 当消费

者对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效果

不满意时， 能否向服务机构主

张退款应根据合同的约定， 对

已经履行的服务内容、 履行期

限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并按

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 酌情适

当确定退款比例。

“解铃还须系铃人”， 遇到

情感问题， 自身应有明确和清

醒的认识， 还需依靠自己的真

诚付出与努力， 切莫迷信网络

宣传的 “话术” 与 “套路”， 审

慎选择情感咨询服务机构， 明

晰服务具体内容及标准， 理性

消费。

（来源： “上海奉贤法院”

公众号）

■ 法官说法

该案中， 原告李某向被告

购买的 49 元、 4800 元恋爱指

导服务， 所签订的服务合同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未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应

属有效， 均应恪守履行。

李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 对购买被告服务行为

应持有基本的理性认识。 李某

以未与程某建立恋爱关系为由

主张被告欺诈， 在未提供被告

承诺购买 4800 元服务可保证建

立恋爱关系的情形下， 事实依

据不足， 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合同履行情况， 被告

应根据套餐服务明细的内容向

原告提供服务。 但在实际履行

过程中， 被告主要服务体现在

微信沟通上， 且相关的恋爱指

导服务也因原告的中止未予以

提供， 包括其他套餐内容的服

务也存在未实际提供的情形。

奉贤法院综合考量涉案服

务合同性质、 被告履行内容、

履行质量、 履行方式等因素，

并按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 酌

定被告应退还原告李某服务费

2800 元。

扫一扫看看法官怎么说

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 政法融媒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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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李某性格内向腼腆， 偶然情况下在网上看到“代聊” 追求女生服务， 便花 4800 元购买了 VIP 会

员， 然而半个月后遭女生拒绝， 李某要求返还代聊费。 法院经审理， 综合考量涉案服务合同性质、 被告履

行内容、 履行质量、 履行方式等因素， 并按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 酌定被告应退还服务费 2800 元。

□ 张银宇

2023 年度个人所得税年

度汇算办理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你的

个人所得税申报了吗？” “退

了多少税？” 成为近期热门话

题。 然而， 围绕个税申报方面

的诈骗悄然出现， 需要提高防

范意识。 （来源： “上海黄浦

检察” 公众号）

依法申报个税 谨防诈骗套路

2023 年 11 月， 李某通过

某网络购物平台在被告店铺选

中“心理咨询恋爱婚姻咨询情

感咨询私人订制情感导师专属

方案 - 恋爱服务” 订单并支

付 49 元， 被告工作人员杜某

于当日 10 点 44 分即与李某通

过微信取得联系。

杜某提供的主要服务是：

根据李某提供的与女生交往的

情况， 包括微信聊天内容、 约

会情况等， 向其提出如何沟通

及交往的相应建议， 并根据李

某的要求及回复情况制定微信

聊天语句内容。

当日下午， 杜某向李某发

送微信： “宝宝这情况确实也

需要老师尽快介入去帮你， 对

于社交直觉， 女生心理的把

控， 咱们不仅要明白怎么聊，

更要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聊， 只

有明白底层逻辑， 你才能真正

去独立沟通， 给你介绍一下咱

们的长期服务。” 随后向李某

发送“一对一私人定制套餐”

的广告宣传图， 内容为“私人

定制方案、 情商提升、 两性心

理剖析、 实时聊天指导、 原生

家庭、 全程跟踪指导、 针对性

课程辅助、 约会方案制定、 形

象改造和提升、 关系升温、 引

导投资、 吵架矛盾处理、 高情

商沟通技巧、 长期关系维护、

分离第三者、 预防出轨、 跟踪

服务”， 并向李某推荐套餐服

务的内容。 李某选择了“一个

月套餐” 并向被告转账 4800

元。

随后， 杜某以另一个微信

号与李某进行沟通， 教李某如

何利用微信朋友圈建立个人形

象、 与女生沟通、 赠送小礼物

及聊天技巧等内容。 李某根据

被告工作人员的指导， 在微信

上与案外人程某聊天。

一周后， 李某约程某见面

被拒， 便以追求程某没有可能

为由， 向被告表明不再接受服

务， 并要求被告退款。 被告工

作人员拒绝了李某的请求， 双

方由此产生矛盾。 由于双方协

商退款事宜一直未果， 李某将

被告起诉至法院， 要求返还

4800 元“代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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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黄浦法院” 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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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 ， 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车
辆， 由于车主和驾驶人逾期未来接
受处理而滞留的涉案车辆还有普通
二轮摩托车1辆、 轻便二轮摩托车4

辆、 正三轮摩托车2辆、 电动自行
车222辆、 三轮车37辆、 小型汽车1

辆， 共计267辆车辆。 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第

112条之规定， 现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告中无车牌号按照扣留车辆日

期进行编号/月/日/序号）。 公告三
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人逾期仍不
来接受处理的， 对扣留的车辆依法
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24年4月26日

马常伟

肖常委

童俊锋

佘赢

涂元金

杜金宝

李文科

师磊

王炎森

唐雄

周德强

黄曙光

余焕林

徐升

宋文彬

陶刚年

沈华财

廖新泉

杨利乾

邱浩禹

王新超

张大伟

方晓龙

谭庆华

李江南

沈华财

方晓龙

张浩

赵朋浩

李建

郭二洋

徐景民

韩强

张辉辉

段炜

李荣

寇任杰

倪福鹏

王玺

赵浩男

潘习宇

李向杰

王丹洋

邢东亚

袁伟

江勇

胡建

钟诗伟

李开渝

胡钧

张健生

冯世军

项稀龙

王治

伍渊博

兰文林

顾斌

祝愿

尹军

叶盛

王伟

吴慎聂

李旋

张健

杨弘扬

张瑞光

范建仓

涂兴意

张黄伟

边涛涛

代文建

丁国梁

赵金帅

王力磊

刘来浩

伍渊博

王孝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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